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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補（捐）
助衛星基地及推動科技產業發展計畫作業要點（核
定本）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 112年 2月 8日中投字 1120002839 號函修正 

一、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以下簡稱本局）為提升

園區產業新創發展、激勵產業跨域結合投入科技產業，協助產業商品

化、開拓新服務與應用、提升科技技術及擴展國際市場，特訂定本要

點。 

二、本要點所稱衛星基地，指為協助園區整體產業發展而研提計畫與本局

合作之受補（捐）助機構。 

三、申請機構須為依法設立登記或立案之公司、財團法人、社團法人、大

專校院、高中職或學術研究機構。 

四、本局得視計畫執行所需，委託具行政或技術實務經驗之單位成立計畫

辦公室，協助辦理計畫申請案之受理、審查、核定、撥付、追回補（捐）

助款、督導及考核。 

成立計畫辦公室之單位不得申請計畫補助。 

五、為辦理本要點補（捐）助審查與核定計畫變更等事項，本局得聘請七

至二十一人相關專家學者組成推動小組，其中一人為總召集人、一人

為協同召集人。推動小組委員均為無給職。 

六、申請時間、程序及注意事項如下： 

(一)受理申請期間由本局另行公告，本局得視情形調整收件次數。 

(二)同一申請機構於同一期間執行之計畫，不得超過二件。 

(三)申請機構應於本局公告申請期間內，依規定內容格式檢送申請文

件，向本局或受本局委託之計畫辦公室提出申請。申請須知、文

件格式及計畫書應記載事項由本局另行公告。 

七、申請補助案評選及審核作業，依序為「資格審查」、「專業審查」及

「核定補助」： 

(一)資格審查：由本局或委託之計畫辦公室，就申請機構所提申請文

件進行申請資格之形式要件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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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業審查： 

1、資格審查合格者，由總召集人自推動小組指定主審委員一人

及協審委員二人，分案進行書面審查，得視情況進行簡報審

查或實地訪視，並提建議送決審會議進行討論。 

2、決審會議依本局當年度補（捐）助經費額度、重點推動項目

與審查結果，確認補（捐）助名單及金額。 

3、決審會議由推動小組委員組成，會議召開由本局局長或其指

定人員擔任會議召集人，召集人僅主持會議，不參與審議或

表決。 

(三)核定補助：由本局核定並公告補（捐）助名單及金額，並據以辦

理簽約作業。 

八、依本要點補（捐）助之經費，其用途為執行業務所需之人事費、業務

費（包含國外差旅費等）與競賽獎金。 

業務費如有包含國外差旅費，應敘明用途及範圍並納入申請計

畫。 

九、受補（捐）助機構應依本局核定之計畫書執行。受補（捐）助機構欲

變更計畫書內容或終止計畫時，應以書面具明理由向本局申請，經本

局同意後，始得依變更後之計畫書執行或終止計畫。 

執行期限之展延除有正當理由並經本局同意者外，以一次為限。 

十、計畫執行督導與考核作業如下： 

(一)本局或委託之計畫辦公室得對受補（捐）助機構進行相關之督導

與考核作業，確保計畫依核定計畫內容執行；所需提送之相關成

果報告及經費動支情形報告，由受補（捐）助機構負責彙整後，

提送本局或委託之計畫辦公室，俾利督導與考核作業。 

(二)為審查受補（捐）助機構有無重複申請與經費使用情況及考核執

行成效，本局或委託之計畫辦公室得隨時派員查核相關單據、帳

冊及計畫執行狀況，該受補（捐）助機構不得拒絶。 

(三)對補（捐）助款之運用，經考核違反契約內容情節重大者，本局

得終止計畫，除應繳回該部分之補（捐）助經費外，得依情節輕

重對受補（捐）助機構停止補助一年至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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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經費執行、核撥與核銷相關事宜如下： 

(一)受補（捐）助機構應分期依計畫及經費執行進度檢附契約影本、

費用支出明細表、工作成果報告及領據（收據或發票）向本局或

委託之計畫辦公室請撥經費。 

(二)受補（捐）助經費中如涉及採購事項，應依政府採購法等相關規

定辦理。 

(三)受補（捐）助經費結報時，應列明支出用途及實支經費總額。 

(四)同一案件向二個以上機關提出申請補（捐）助，應敘明全部經費

內容，及向各機關申請補（捐）助之項目及金額，如已領有其他

政府機關補（捐）助者金額，本局得不予補助。如有隱匿不實或

造假情事，應撤銷該補（捐）助案件，收回已撥付款項，並應負

相關責任。 

(五)受補（捐）助機構之支用單據，應依其主管機關所定法規、會計

制度與補助契約書等有關規定妥善保存。本局如有發現補（捐）

助機構未依規定保存，致有毀損、滅失等情事，得視情節輕重對

該補（捐）助案件或受補（捐）助機構酌減嗣後補（捐）助款或

停止補（捐）助一至五年。 

(六)受補（捐）助經費及其他收入部分於補（捐）助案件結案時扣除

支出部分尚有結餘款，應按本局原核定補助比率繳回，其繳回之

金額以受領之補助款金額為上限。受補（捐）助經費產生之利息

應繳回本局。但依其他規定免予繳回者，從其規定。 

十二、本局計畫補（捐）助款如有預算被刪減或其他不可歸責之因素，得

依實際業務執行所需，調整計畫補（捐）助經費，受補（捐）助機

構不得異議，且不得對本局提出損害賠償或其他任何請求。 

十三、本局得要求受補（捐）助機構配合出席本計畫相關宣傳交流活動。 

十四、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

助預算執行應注意事項及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對各科學園區管

理局辦理補（捐）助民間團體及個人業務管考作業要點、本計畫補

助契約書及其他計畫執行相關作業規範等有關規定辦理。 


